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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高雄市環狀輕軌捷運建設 (第 二階段)統包工程 」

公共建設諮詢 會議紀錄

時間 :111年 2月 9日 (星期三)上午 10時

地點 :本會第 2會議室

主席 :顏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久榮       紀錄 :李文中

出(列 )席人員 :(詳會議簽到表 )

壹 、會議緣由 :

一 、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(下稱工程會)107年 1月 ll

日訂定 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諮詢小組設置

要點」 ,其 目的係就廠商與機關於履約階段因契約條款

認知歧異之問題 ,經雙方協調未能達成協議 ,有 立即解

決需要者 ,予 以協助釐清解決 。惟對於法規已有既定處

理機制之爭議或涉違反契約約定情事者 ,仍應回歸各該

法規或約定處理 。

二 、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(下稱廠商)承攬 「高雄市環狀

輕軌捷運建設 (第 二階段 )統 包工程 」 (下 稱 系爭工

程),主張履約期間因受非可歸責於廠商因素造成工期

延宕 ,且物價指數波動幅度劇烈 ,原 契約之內容已無法

反應系爭工程所含之營建物價變動 ,爰參酌工程會 10少

年 8ˊ 月 31日 工程企字第 10少0l00596號函高雄市政府捷

運工程局 (下稱機關),就軌道工程部分 ,提 出增訂或

修訂物調規定之契約變更 。

三 、機關因系爭工程契約約定 :「 本工程僅就土建/水電/環控

部分進行物價指數調整 ,機 電系統/軌道/電梯無物價指數

調整」 ,主張上開 「軌道」之範圍涵蓋詳細價 目表 「貳.

二軌道工程」全部 ,不 同意就軌道工程部分辦理物價指

數調整給付相關費用 ,致生履約爭執 ,經廠商於 l10年

12月 27日 向工程會申請公共建設諮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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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諮詢建議 :

一 、本會 109年 8月 31日 函主要為依民法第 227條之 2之情

事變更原則 ,說明契約成立後 ,發生超出契約訂定時無法

預測之物價變動 ,而依原有契約給付顯失公平 ,雙方得依

民法第 227條之 2合意辦理變更 。該函重點在契約內之機

制是否足以因應 ,而 非部分項目載明已有物價調整即無適

用 ,而應為就未約定物調或無物調部分得依該函辦理 。
二 、另本案契約原定 l,640天 ,現 已展延 1,251天 ,其於展延

期間之物價波動 ,應非屬雙方契約成立時所得預見 ,而 亦

應認有情事變更之情形 。

參 、發言摘要 :

一 、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:

(一 )本案契約並非無物價指數調整 ,只 是指定部分項
目有物價調整 ,部 分項 目 (例 如軌道 )無物價調

整 ,且統包商細設階段所提之文件 ,亦 載明軌道

項目之內容 ,建議回歸契約約定辦理 。
(二 )本案為總價承攬並以最有利標決標 ,原 契約載明

部分項 目有物價調整 ,部 分項 目無物價調整之情
形是否屬 「非訂約當時所能預料」 ,不 無疑義 ;

另上開契約約定是否顯失公平 ,亦應考量本案契
約價格是否超出預期 。

(三 )本案後續預期仍有尚待辦理之契約變更 ,建議廠

商本次訴求 ,可於後續契約變更時一併討論 。
二 、吳簡任技正建興 :本案原工期 1,640日 ,展延 1．,251日 ,

於展延工期期間物價已發生重大波動 ,是否於契約成立時

所能預見 ,建議就情事變更部分由雙方協議之 。

三 、蔡簡任技正志昌 :本案物價變動情形符合民法第 227條之

2有 關情事變更相關規定 ,機關可與廠商合意就符合要件

之工程項目進行物價調整 。

四 、翟︳專門委員慧君 :

(一 )本案契約係約定部分項 目有物價調整 ,部 分項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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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物價調整 ,基於招標公平性及契約嚴守原則 ,

雙方權利義務 關係 ,原 應依契約約定辦理 ,惟參

酌本案於履約期間因受非可歸責於廠商因素展延

工期約 1,251日 ,其展延事由或展延 日數均非雙

方訂約時可以子頁期 ,有 關物價漲幅過鉅之情形亦

同 ,然 工期可依契約展延規定予以調整 ,而 物價

波動風險如約定不可調整 ,均 由廠商承擔 ,是否

符合公平合理 ,即 有討論空間 。

(二 ) 關於本案是否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一節 ,應就個

案事實 ,依民法第 227條之 2規定要件逐一檢

視 ,情事變更原則係誠實信用原則之具體化 ,所

謂情事變更 ,應 限於發生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客

觀事實 ,所謂 「非當時所得預料」 ,包括該項風

險之發生及變動範圍 ,非屬常態發展 ,〔已逾當事

人訂約時所認知之基礎或環境 。本案工程如經檢

視符合民法第 227條之 2規定要件 ,建議可依該

條規定啟動協議 。

五 、工程會企劃處 :

(一 )公共建設諮詢係針對契約條款之爭議 ,爰本次會

議討論重點為契約條款得否調整 ,非針對損害賠

償 。
(二 )契 約雖已載明部分項 目無物價調整 ,但仍應考量

簽約當時可否預見履約階段物價上漲之情形 ,尚

非契約約定部分項 目無物價調整 ,該 等項 目即由

廠商承擔物價變動之全部風險 。
(三 ) 民法第 227條之 2規定之情事變更 ,其要件為

「發生於契約成立後┘ 、「不可歸責於雙方」 、

「非訂約當時可預見」及 「依原契約履約顯失公

平」 ,因 最後一個要件較為抽象 ,工程會於 l09

年 8月 31日 函嘗試以量化方式說明何謂情事變

更 ,例如原契約雖未載明依物價指數變動調整工

程款 ,．
l隹廠商實際施作當月之物價總指數與開標

當月之總指數比較 ,漲幅比率超過 「工程採購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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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

六 、蘇委員
(一 )

(一二)

(一三)

約範本」 (下稱契約範本 )總指數調整門檻比率
2.5%時 ,即得啟動協議契約變更之機制 ,就尚未

方′也工執行部分 ,協議物價指數調整條款之約定 。

本會 109年 8月 31日 函之處理方式 ,亦適用於契

約係約定部分項 目有物價調整 ,部 分項 目無物價

調整之情形 ,惟調整項 目、門檻比率及生效 日期

應由契約雙方協議 ,機關並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l1

條之 1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審查認定 。

明通 :

本案係於 l05年 8月 l1日 決標 ,採最有利標決

標 ,決 標 公 告 記 載 之 決 標 金 額 為 新 臺 幣
5,788,880,000元 ,一般而言金額較大之工程 ,得

標廠商對於物價變動有較大之吸收能力 。另廠商

得標後 ,一般會洽分包廠商報價 ,確 定價格後簽

訂分包契約 。這些與軌道項 目有關之分色契約 ,

如果沒有包括營建物價上漲的調整條款 ,得標廠

商沒有營建物價上漲的風險 ,則 就這些沒有營建

物價上漲風險的項 目 ,得標廠商似無理由要求變

更契約增訂營建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,建議可一併

檢視分包契約約定之物價指數條款 。

本案不可歸責於廠商或可歸責於機關的原因 ,而

展延軌道項 目履 約期 限 ,其 逾原履約期限之期

間 ,所生營建物價上漲的風險 ,非原契約規範範

圍 ,即使不引用工程會相關函釋 !訂約雙方亦得

就軌道項 目協議增訂營建物價指數調整條款所適

用之期間 。

訂約雙方對於契約約定無物價指數調整之軌道項

目 ,如 果履約期間因受非可歸責於廠商因素造成
工期延宕 ,且與軌道項 目有關之物價指數波動劇

烈 ,契 約雙方得參酌工程會於 109年 8月 31日 工

程企字第 1090l00596號函釋 ,辦理變更契約 ,修

訂契約第 5條第 1款第 ll目 物價指數調整第 3子
目約定內容 ,就軌道項 目中合意可進行物價指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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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之範 圍 ,並就尚未施工執行部分依變更後之

物價指數條款調整工程款 ;已施工執行部分 ,不

適用變更後之調整方式 。

(四 )機關與廠商如無法就就軌道工程部分達成增訂或

修訂物調規定之合意 ,得依契約約定之爭議處理

方式處理 。

肆 、臨時動議 :無 。
伍 、散會 (上午 11時 54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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